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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10066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吳巧梅 02-27718121#1615 

受文者：如正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公字第102350202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2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

座談會紀錄1份，其需 貴部辦理事項，請依結論及所

附訪查紀錄表建議處理方式辦理，並於文到2個月內將

處理情形函復本部國有財產署，請 查照。 

 

正本：文化部 

副本：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分層負責項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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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致詞：（略） 

六、座談內容：（略） 

七、實地訪查結果詳如附件訪查紀錄表。 

八、結論： 

（一） 實地訪查紀錄表內之建議處理方式，請文化部配

合辦理，並本主管機關權責自行追蹤列管辦理情

形。 

（二） 文化部經管新北市板橋區板新段一小段 9-1、9-2

地號 2 筆國有土地係組織調整前奉行政院 93 年 3

月 17 日院授財產接字第 0930006339 號函核准撥

用興建大臺北新劇院，爰出租予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作為變電所使用之土地，既經檢討與撥用

計畫及撥用目的不相符，於租期屆滿後應請收

回，俾依原撥用用途規劃使用。 

（三） 依「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 2 條及第 5

條規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

機關為教育部；國家戲劇院及國家音樂廳之不動

產維持國有，由監督機關委託該中心管理。茲查，

國家戲劇院及國家音樂廳使用之臺北市中正區中

正段三小段 108 地號國市共有土地，目前仍為文

化部所屬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

處)經管，爰請文化部洽教育部依上開規定檢討辦

理。另查，管理處經管同小段 106、107 地號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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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同小段 108 地號國市共有土地，有同一

國有土地分列多個財產之情形，據承辦單位表

示，同一筆土地僅就古蹟投影面積坐落部分列為

珍貴財產，其餘部分則以一般財產列帳。依國有

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2 項規定，設置

財產卡以一物一卡為原則，爰上開土地請全筆改

列為珍貴財產，避免財產虛增。 

（四） 文化部所屬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台博館)使

用二二八和平公園用地範圍內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經管之臺北市公園段三小段

139 地號市有土地，因無法取得無妨礙都市計畫

證明書，迄未完成撥用乙節，基於台博館為國定

古蹟，且於都市計畫實施前即已使用，為管理維

護需要，前經本部於 97 年 7 月 14 日、15 日實地

訪查文化部組織調整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

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使用國有財產管理情形

時，建議邀集臺北市政府等有關機關召開會議協

調由該館無償取得坐落基地範圍之管理權，仍請

文化部本主管機關權責督導台博館積極處理。 

（五） 文化部財產管理承辦人員在甫經歷組織調整，及

初接辦財產管理工作，即能於短期內盡力準備本

次實地訪查相關資料，實屬難得，建議文化部對

於相關人員予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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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紀錄表 

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一）主管機關對

所屬管理機關經

管之國有財產有

無辦理檢查。 

依會場陳列資料顯示，文化部於

101 年 7 月至 8 月間已至所屬國立

臺灣博物館等 10 個所屬管理機關

辦理經管之國有財產實地訪查，

並已擬訂 102 年度實地訪查計

畫，刻正辦理中。 

無。 

（二）經管之國有

不動產是否依規

定辦理登記。 

1.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是否完成囑

託登記及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 

1. 依簡報資料，經管 173 筆國有土

地及 84 筆國有建物，均已依規

定完成囑託登記及管理機關變

更登記。 

2. 經訪查發現，有下列情形： 

(1) 經管桃園縣八德市大竹段 349

建號國有建物，管理者仍登記

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

下簡稱文建會）。 

(2) 經管嘉義市黑金段 157、159、

160、172、176、201 建號國有

建物已於 102 年 7 月 17 日辦竣

建物滅失登記，惟尚未除帳。 

(3) 經管位臺北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內之市定古蹟煙囪未單獨列財

產帳。據文化部承辦單位表

示，因該煙囪無建號，爰併入

同一修復工程標案之「三樓高

塔」市定古蹟共同列帳。 

1. 經管桃園縣八德市大竹

段 349 建號國有建物，請

洽地政機關辦理管理者

更正登記為文化部，並請

全面清查確認經管國有

房地有無類此管理者仍

登記為組織改造前機關

名稱之情形後據以更正。 

2. 已辦竣建物滅失登記之

國有建物，請依規定辦理

除帳事宜，並據以更正國

有財產相關表報資料。 

3. 財物標準分類對於財產

分類項目，採正面表列，

各機關經管表列之財產

項目，應列帳單獨管理。

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

之財物標準分類，編有煙

囪之財產編號，請文化部

就煙囪單獨列帳，並據以

辦理帳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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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2.徵收或購置土

地逾 15 年未完成

產權移轉登記土

地，是否已完成國

有登記並開帳列

管。 

依會場陳列及本部國有財產署（以

下簡稱國產署）列管資料，經管國

有土地無徵收或購置逾 15 年未完

成產權登記之情形。 

無。 

（三）經管國有財

產之產籍管理是

否完善。 

1.經管之國有財

產是否依規定定

期實施盤點，並作

成紀錄，簽請首長

核閱。 

依會場陳列資料，101 年度文化部

已依所訂盤點實施計畫於 101 年 8

月 20 日至 102 年 4 月 16 日進行盤

點。實施方式為先由各單位依盤點

清冊盤點，將盤點結果送交秘書

處，再由秘書處會同會計處、政風

處進行複查。盤點結果，財產有帳

無物者 38 件，已於 102 年 4 月 16

日召開會議請各單位辦理清查並

回復秘書處，其中 17 件已尋獲。

又經管之土地及建物已向地政機

關洽取其經管之土地及建物全國

地籍總歸戶資料電子檔，將資料與

產籍資料比對，比對結果相符，且

附有不動產照片，並將盤點紀錄簽

請首長核閱。 

1. 請賡續依國有公用財產

管理手冊(以下簡稱管理

手冊)第 41 點及第 42 點

規定辦理盤點，盤點紀錄

應記載盤點數量、帳物相

符情形及盤點時發現之

財產管理缺失等，完整交

代年度盤點情形，便於首

長瞭解財產盤點全貌，並

利於控管，且適逢文化部

組織調整及辦公廳舍搬

遷，更應落實財產盤點工

作，確實掌握經管之財產

總值總量，健全國有財產

管理制度。盤點實施計畫

及盤點紀錄範例可至國

產署網站/國有公用財產

園地/國有財產產籍管理/

相關範例項下下載參考。 

2. 經管財產經盤點後，如有

盤盈或盤虧之財產，應即

查明原因並按照規定補

為財產增減之登記，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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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發現之缺失並應予以處

理及追蹤列管。如因災

害、盜竊、不可抗力或其

他意外事故，致毀損或滅

失時，應依審計法施行細

則第 41 條規定，檢同有

關證明文件，經主管機關

查明屬實，轉請審計機關

核准後，解除其責任。 

2.財產帳卡是否

依國有財產產籍

管理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產籍要點）

規定設置。 

1.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財產已設

置財產明細分類帳、財產卡及財

產清冊，惟財產卡及清冊以下欄

位有漏未填載或填載有誤情形： 

(1)土地財產卡：登記日期、財產

來源、取得日期、取得文號、

使用單位、摘要、地上物資料

等欄位。 

(2)土地改良物：基地資料等欄位。 

(3)房屋財產卡：財產來源、取得

日期、權利範圍、權利範圍面

積、摘要等欄位。 

(4)權利財產卡：憑證字號、標的、

登記日期、設定起迄日期等欄

位。 

(5)建物明細清冊：坐落基地之管

理機關、使用分區、編定使用

種類等欄位。 

2.經管之高雄市苓雅區苓西段

337-4 地號國有土地已申請土地

1.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財

產卡各欄位，請參考國有

公用土地、房屋建築及設

備財產卡填卡說明填

載；土地改良物及權利財

產卡各欄位，請依實際管

理使用情形填載。 

2.文化部 101 年 5 月 20 日

組織調整前取得之財

產，其財產來源應變更為

接管，原始取得來源另行

備註說明。至組織調整後

取得之財產，按實際取得

原因填載財產來源。 

3.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公有房地

權利登記等經申請人於

申請書記明免繕發權利

書狀者，得免發給之，為

減輕保管負擔，建議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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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建物所有權狀惟未設置所有權

狀備查簿。 

3.財產編號 70101010002-1 等 8 件

著作財產權，因帳面價值未達 1

萬元，以物品列管。 

地政機關辦理權狀繳銷。 

4.依據國有財產法(以下簡

稱國產法)第 3 條，同法

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及財

物標準分類總說明所

示，著作權屬國有財產之

「權利」財產，不因其價

值在一定金額(1 萬元)以

下，而有財產或物品之差

異。爰請文化部將誤列為

物品之著作財產權改以

權利財產登帳列管。 

3.財產價值之登

記有無依產籍要

點規定辦理。 

依會場陳列資料，已依產籍要點第

7 點規定辦理。 

無。 

4.購置提供派駐

國外或港澳人員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是否移由外交

部或行政院大陸

委 員 會 開 帳 列

管。 

依簡報資料，有購置提供派駐國

外或港澳人員使用之國有財產，

已依國產法第 14 條及行政院 92

年 2 月 6 日 院 臺 秘 字 第

0920004711 號函示「港澳地區之

國有財產，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統籌管理」等規定，移由外交部

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開帳列管。

另依所列駐外資料，購置提供派

駐紐約、法國、日本、洛杉機辦

事處、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人

員使用之國有財產，有移請外交

部、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開帳列

管函文，惟尚無駐英國、休士頓、

請查明有無購置提供派駐

英國、休士頓、德國、西

班牙、新加坡代表處人員

使用之國有財產，及確認

是否已依規定移由外交部

開帳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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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德國、西班牙、新加坡代表處相

關資料。 

5.經管之國有動

產，因故滅失、毀

損、拆卸或改裝，

或 未 達 使 用 年

限，須辦理報廢或

報損者，是否依產

籍要點等相關規

定辦理。 

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之國有動產

101 年度無因故滅失、毀損、拆卸

或改裝，或未達使用年限，須辦理

報廢或報損情形。不堪使用已逾最

低使用年限須報廢之財產，已依產

籍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無。 

6.實地抽盤財產

產籍登記及管理

情形。 

經實地抽盤法規會保管之個人電

腦等 20 件財產，抽盤結果帳物相

符並黏貼有標籤，惟有以下情形： 

1.財產編號 5020203038-6 雷射指

紋偵測系統之存置地點列為人

事處，惟實際存置地點位於 1 樓

大門口。 

2.部分財產之財產標籤機關名稱

仍為文建會。 

1.財產存置地點應請依實

際存放地點確實填載，以

利掌握財產管理情形，並

減輕財產管理人員盤點

負擔，避免財產管理紛

亂。 

2.文化部已於 101年 5 月 20

日完成組織改造，惟部分

財產標籤之管理機關仍

為文建會，請辦理財產標

籤更新事宜。 

（四）經管之國有

珍貴動產不動產

有無依中央政府

各機關珍貴動產

不動產管理要點

規定管理。 

1.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國有珍貴

財產如下，已依規定造具珍貴動

產不動產增減表及結存表，編具

珍貴動產不動產目錄及目錄總

表： 

(1)珍貴動產：計 17,501 筆，係原

行政院新聞局移交接管之新聞

片，鑑於電影膠卷材質脆弱，需

1. 經管珍貴動產、不動產備

查簿樣式，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

理要點第 7 點及第 9 點分

別規定「珍貴動產於取得

後，應即分類、編號、攝

照製卡建檔及保管，並登

記於備有索引、照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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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低溫恆濕專業典藏設備及技術

始能長期保存，目前委託財團法

人國家電影資料館保管(訂有契

約書 )，並存放於該館樹林片

庫。為妥善執行財產之保存與管

理，文化部已督導及協助該館專

案訂定相關典藏政策、作業規定

及稽核制度，管控影像入出庫事

宜。經訪查發現，該等珍貴動產

未設置備查簿，且未辦理保險。 

(2)珍貴不動產：計 15 筆土地，30

筆建物，已設置備查簿，惟備查

簿內僅記載土地建物標示資

料、價值，未備地圖、圖樣等資

料。另據文化部承辦單位表示，

除位嘉義、臺南文化園區內之國

有珍貴不動產因進行修復工程

中致尚未辦理保險外，其餘珍貴

不動產業辦竣保險。 

臺北華山創意文化園區【臺北

酒廠】： 

.Ⅰ 市定古蹟：三樓高塔 (試驗

室)、烏梅酒廠、煙囪。 

.Ⅱ 歷史建築：四連棟、米酒作業

場。其中，四連棟部分坐落國

產署經管之臺北市中正區成功

段一小段 63-7、63-9、63-22

地號 3 筆國有土地，據文化部

承辦單位表示，業就該歷史建

樣及其他便於查對之暗

記紀錄等備查簿；備查簿

應永久保存，以備檢核、

查考之用。」、「珍貴不動

產於取得後，應即分類、

編號，辦理登記，並應備

地圖、圖樣等備查簿；備

查簿應永久保存，以備檢

核、查考之用。」經管之

國有珍貴動產，請依上開

規定設置備查簿；經管之

國有珍貴不動產，其備查

簿內容應包含上開規定

項目。 

2. 依國產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及審計部 98 年 6

月 26 日台審簿三字第

0980001989 號函附國有

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情

形之審核結果，未辦裡保

險之國有珍貴動產，請視

財產性質、價值及預算財

力，辦理保險。此外，位

嘉義、臺南文化園區之國

有珍貴不動產，請於修復

工程完工後儘速依上開

規定檢討辦理。 

3. 請全面清查、檢視，按主

管機關公告之古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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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築進行基地號勘查，勘查結果

未坐落該等土地，且該建物之

登記簿謄本亦未記載有坐落該

等地號土地之情形，將洽請歷

史建築公告機關釐正公告事

項。 

嘉義舊酒廠文化園區【原嘉義

酒廠】歷史建築：含鍋爐室、

再製酒及包裝工場、材料五金

倉庫、儲酒室、再置酒及製麴

工場、機器修理及木工場、中

間試驗工場(原料倉庫)等 7 處。 

臺南創意文化園區：含原臺灣

總督府專賣局臺南支局安平出

張所、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

南支局、原臺南公園管理所、

王大宗祠、西市場等 5 處市定

古蹟。 

花蓮創意文化園區：花蓮舊酒

廠歷史建築。 

建築定著土地範圍列管

之國有珍貴土地標示，倘

有不符實際之情形者，請

儘速循序申請變更公告

事宜後，據以釐正國有財

產相關表報。 

（五）國有不動產

之管理、使用及收

益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1.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有無閒置未

利用情形。 

依簡報資料，經管之國有不動產無

閒置未利用情形。惟查，本部 95

年及 96 年間實地訪查文化部前身

文建會時，建議大臺北新劇院、九

九峰藝術村、嘉義及臺南文化園區

等國有土地，應儘速依原撥用用途

使用，據承辦單位表示，尚有未全

面依計畫使用之情形。 

經管之國有不動產應請儘

速檢討有無公用需要，倘仍

有使用計畫，應請儘速依計

畫使用；倘已無使用計畫，

請循序申請變更為非公用

財產，移交國產署接管，依

法處理。 

2.經管之國有不 1.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截至請文化部就經管被占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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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動產有無被占用

情形，其被占用不

動產有無造冊列

管、訂定處理計

畫、定期將處理情

形函送國產署及

向占用人追收歷

年使用補償金。 

101 年 12 月底，經管之被占用不

動產已處理結案 1 筆，尚未處理

結案 3 筆，已造冊列管、定期將

處理情形函送國產署，惟未訂定

處理計畫且101年未召開檢討會

議。 

2. 據承辦單位表示，102 年鑑界結

果，實際占用筆數為 2 筆，其中

1 筆被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縣

府）規劃作人行步道及變電箱基

座，已通知縣府辦理撥用；另 1

筆遭私人占用部分，已委任律師

通知占用人返還土地，惟尚未通

知收取使用補償金。 

國有土地，訂定處理計畫、

召開檢討會，並賡續依「各

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

不動產處理原則」規定積極

處理及向占用人收取使用

補償金，於排除占用前請填

製「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

動產（84 年 1 月以後發現）

處理情形彙總表」及「經管

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84

年 1 月以後發現）處理情形

明細表」定期彙送國產署列

管。 

3.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有無出借、提

供利用、出租、委

託經營或設定地

上權情形。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經管國有

不動產提供使用情形如下： 

1. 提供利用：據簡報資料及承辦單

位表示，係依據國產法第 28 條

但書及規費法規定辦理，訂有

「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

使用申請要點」及「文化部協助

文化創意事業運用嘉義及臺南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申請作業要

點」。101 年度僅嘉義文化創意產

業園區有提供南華大學建築與

景觀學系作為展演空間使用，並

已收取場地使用費。 

2. 出租(1 件)：新北市板橋區板新

段一小段 9-1、9-2 地號 2 筆土地

1. 有關提供利用法源依據

為國產法第 28 條但書及

規費法乙節，按有關規費

之徵收，其性質屬公法關

係，而各機關學校依國產

法第 28 條但書規定辦理

出租或利用之收益方

式，係政府基於私人相當

之法律地位訂定契約之

私法關係，兩者不同。爰

有關提供利用之法源依

據，請檢討究係依國產法

第 28 條但書或規費法規

定辦理。 

2. 為免爭議，經管國有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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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產法第 28 條但書出租予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作為變電

所使用，訂有「國有基地租賃契

約書」，依據「國有基地租金率

調整方案」計收租金，已於租約

約定，租金繳納時因土地公告地

價調整，承租人應依調整之租金

繳付。 

3. 委託經營(2 件)： 

(1)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促參法）規定，委

託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營運華山

創意文化園區電影藝術館，訂

有委託營運契約書，每年收取

權利金，惟契約書僅記載提供

使用之建物門牌(該門牌有多棟

建物)及位置平面圖，未載明土

地、建物標示。 

(2) 依促參法規定，與新北市政府

簽訂「臺北縣板橋市特專三（大

臺北新劇院預定地）臨時平面

停車場」收費管理事宜契約

書，由新北市政府辦理停車場

之委外經營（依促參法招商，

委託俥亭公司營運），雙方按比

例分收委外經營權利金。 

4. 設定地上權(3 件)： 

(1) 依促參法規定，辦理「華山創

意文化園區文化創意產業引入

產提供使用部分，請於契

約內完整、詳細載明土

地、建物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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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整建營運移轉計畫案」，與

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訂

有整建營運契約及設定地上權

契約，收取營運權利金及土地

租金。 

(2) 依促參法辦理「華山創意園區

文化創意產業旗艦中心興建營

運移轉計畫案」，與華山文創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訂有投資契約

及設定地上權契約，收取權利

金及土地租金。 

(3) 依促參法規定辦理「花蓮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整建營運移轉

案」，與新開股份有限公司（原

太魯閣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

司）訂有投資契約及設定地上

權契約，收取營運權利金及土

地租金。 

4.撥用國有不動

產之管理使用情

形： 

(1) 有無國產法第

39 條規定廢止撥

用情形。 

(2) 是否已辦妥所

有權移轉登記或

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 

(3) 撥用非都市土

依會場陳列資料，101 年為海洋文

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奉行政院核定

撥用高雄市鹽埕區大成段215-5地

號等 58 筆土地，及 97 年為流行音

樂中心計畫奉行政院核定撥用臺

北市南港區南港段 4小段 491地號

土地，均已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據承辦單位表示正規劃中，無

國產法第 39 條規定廢止撥用情

形。另查無撥用非都市土地之情

形。 

1. 會場資料僅顯示 101年及

97 年核准撥用案件使用

情形，請確實檢視其他年

度核准撥用不動產使用

情形及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或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情形，並將撥用計畫

書、行政院核准撥用函及

已完成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或產權移轉登記之登

記謄本等資料彙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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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地有無按原撥用

計畫補辦編定或

變更編定。 

冊，以利日後查考。 

2. 另查，95 年及 96 年間本

部實地訪查文化部前身

文建會時，建議大臺北新

劇院、九九峰藝術村、嘉

義及臺南文化園區等國

有土地，應儘速依原撥用

用途使用，爰請文化部再

予全面檢視經管之園

區，倘有未依撥用計畫使

用者，請儘速依計畫使

用，倘經檢討確無法依撥

用計畫使用者，應循序辦

理廢止撥用，移交國產署

接管，依法處理。 

（六）占用其他機

關（含國產署）經

管國有不動產之

處理情形。 

依簡報資料及承辦單位表示，無占

用其他機關經管之國有不動產。 

無。 

（七）執行國有公

用不動產專案計

畫情形。 

1.執行「強化國有

財產管理及運用

效益方案」情形。 

依會場陳列資料，文化部業於 102

年 5 月 30 日將「強化國有財產管

理及運用效益方案績效評分表」

（以下簡稱評分表）函送國產署。

經實地複評結果，文化部除下列情

形外，已核實填列評分表： 

1. 評分項目一、(一)3.盤點紀錄已

簽請首長核閱，爰本項複評結果

應加 1 分。 

2. 評分項目一、(三)、4.財產卡有

請文化部依實際管理情

形，重新填列評分表報送國

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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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未填載或填載有誤之情形(正

確比例約 69％-50％)，爰本項複

評結果應減 2 分。 

3. 評分項目一、(三)、7.有向地政

機關洽取地政登記資料釐整土

地、房屋建築及設備財產卡，爰

本項複評結果應加 2 分。 

4. 評分項目一、(四)、2.(4)已彙送

(建置)之土地財產卡筆數與當期

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不符，爰本

項複評結果應減 0.5 分。 

5. 評分項目二、(一)、1.未訂定被

占用不動產清查及處理計畫，爰

本項複評結果應減 2 分。 

6. 評分項目二、(一)、4.因 101 年

度未召開被占用不動產績效處

理檢討會並作成紀錄，爰本項複

評結果應減 5 分。 

2.經管之機關用

地或行政區用地

是否依「國有機關

用地加強處理方

案」規定檢討處

理。 

依會場陳列資料，無經管國有機

關用地或行政區用地。 

 

無。 

3.執行「國有不動

產清理活化作業

計畫」（以下簡稱

活化計畫）情形。 

查文化部未經管活化計畫所列管

之閒置、低度利用及不經濟使用大

面積國有建築用地。另查，文化部

所屬文化資產局 (以下簡稱文資

局)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

活化計畫實施期程已於101

年 12 月 31 日屆滿，後續請

文化部本主管機關權責賡

續依「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督導文資局及史博館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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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史博館)分別經管臺北市 6 筆

及臺南市 1 筆低度利用國有建築

用地，經檢討結果均有公用需要，

使用計畫均已陳報該部審議通過

並依計畫執行中，101 年並已按時

將送活化作業執行表報函報文化

部彙送國產署。 

用計畫執行活化作業。 

（八）內部控制作

業辦理情形 

1.有無訂定財產

管理業務內部控

制制度及內部稽

核作業規定。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文化部業

於 102 年 5 月間訂定該部之「內部

控制制度」，包含參採本部訂定之

財產管理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共通

性作業範例，訂有「文化部財產管

理業務內部控制制度」。經訪查發

現，未訂定內部稽核相關作業規

定。 

請文化部依下列規定，審酌

訂定內部稽核作業： 

1. 行政院訂定之「強化內部

控制實施方案」肆、二、

(三)、4.規定，各機關得

審視業務之重要性及風

險性，訂定內部稽核作業

規定。 

2. 行政院 102 年 5 月 3 日院

授 主 綜 督 字 第

1020600189 號函訂定之

「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

意事項」。 

2.是否依前開作

業規定執行內部

控制及內部稽核

工作。 

依會場陳列資料，因 102 年 5 月間

始訂定「文化部財產管理業務內部

控制制度」，爰 101 年度未辦理自

行檢查作業。經訪查發現，未訂定

內部稽核相關作業規定，故未執行

內部稽核工作。 

請依已訂定之財產管理業

務內部控制制度執行內部

控制，並請依前項建議處理

方式審酌訂定內部稽核作

業規定，按「政府內部稽核

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落實執

行內部稽核工作。 

（九）財產帳之處

理 是 否 符 合 規

依會場陳列資料，101 年度經管國

有不動產提供利用、出租、委託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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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提供利用、出

租、委託經營或設

定地上權所衍生

之收入是否已依

規定解繳國庫（或

由事業主管機關

依 預 算 程 序 處

理）。 

營或設定地上權所衍生之收益情

形如下： 

1. 提供利用之收入計 13,459 元。 

2. 租金收入計 8,987,820 元。 

3. 委託經營之收入計9,815,520元。 

4. 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收入計

30,751,051 元。 

以上收入均已依規定解繳國庫。 

2.財產增減異動

有無按期列報。 

經查 101 年度之國有財產增減結

存表有遞送遲延之情事。 

請依產籍要點第 19 點規

定，按季彙整編具主管機關

國有財產結存統計表，連同

各管理機關之增減結存

表，於當季結束次月月底前

彙送國產署。 

3.公務用財產是

否有未依規定程

序撥充基金財產

情形。 

依會場陳列資料及承辦單位表

示，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之分基

金-國父紀念館作業基金於 101 年

5 月 20 日組織調整前，有公務用

財產撥充基金財產之情事，共計撥

充 68,992,000 元(包括機械及設備

11,212,000 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2,919,000 元 及 什 項 設 備

54,861,000 元)，已依相關規定循預

算程序辦理。 

無。 

（十）宿舍管理情

形。 

依會場陳列資料，101 年度宿舍管

理有下列情形待改善： 

1. 101 年未辦理居住事實查考作

1. 依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

認定作業原則第 3 點規

定，各宿舍管理機關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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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2. 契約約定借用人借用宿舍期間

仍得依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

輔助要點規定申請輔購住宅。 

3. 契約約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主管之首長宿舍，其保險、公共

設施檢查、建物修繕維護等費

用，由「住福會」編列預算支應。 

至少應辦理 2次居住事實

之查考作業。 

2. 住宅基金業務已由內政

部營建署統籌辦理，現已

無公教人員依「中央公務

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要點」

規定申請輔購住宅情

形，爰請刪除「依中央公

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要

點規定」文字。 

3.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宿

舍業務自 101 年 2 月 6 日

起移撥國產署辦理，承德

首長宿舍業務主管機關

為本部，其保險、公共設

施檢查、建物修繕維護等

費用，由國產署編列預算

支應，另信義首長宿舍由

各使用機關自行管理，請

據以修正契約書文字。 
 
 


